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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汉士达炭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3年11月以来，四川广汉士达炭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面临多家贷款机构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查封本公

司经营性资产，导致正常生产经营被迫中断的情况。目前各家银

行的诉讼案件相继在春节前夕，由法院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及诉状

等，相关案件将在3月份集中开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金融借款案件进展情况 

1、中国银行广汉支行诉本公司（借款人）及本公司董事长

张士公（保证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金额 289 万元，案件

编号（2014）广汉民初字第 299 号，广汉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4

年 3 月 5 日开庭审理，并依原告申请查封了董事长张士公持有的

本公司全部股份以及其个人房产等资产，查封了本公司持有的全

资子公司四川士达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目前本公司已提交延期开

庭审理申请。 

2、渤海银行德阳支行诉本公司（借款人）以及保证人董事

长张士公、全资子公司德昌士达炭素有限公司、四川士达贸易有

限公司、眉山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金额

2100 万元，案件编号（2014）德民二初字第 22 号，德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原定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开庭审理，后经本公司申请延

期开庭，目前案件定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开庭审理。 

3、农行眉山分行诉全资子公司眉山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借

款人）以及本公司（保证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金额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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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案件编号(2014)眉民初字第 12—26 号，眉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定于 2014 年 3 月 11 日开庭审理，目前本公司已提交管辖权

异议申请。 

4、四川安信融资担保管理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及保证人全资

子公司四川士达特种炭材有限公司委托担保合同纠纷，诉讼金额

2530 万元，案件编号（2014）成民初字第 355 号，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定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开庭审理，目前本公司已提交管

辖权异议申请。 

5、凉山州商行德昌支行诉全资子公司德昌士达炭素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金额 7000 万元，案件编号（2014）

川凉中民初字第 6 号，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原定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开庭审理，目前已决定延期开庭审理，具体开庭日期尚未

确定。 

6、中信银行成都分行诉本公司（借款人）及保证人全资子

公司德昌士达炭素有限公司、四川士达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诉讼金额 4113 万元，案件编号（2014）成民初字第 226

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确定开庭审理日期，目前本公司已

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 

7、华夏银行德阳支行申请执行本公司（借款人）及保证人

董事长张士公、全资子公司德昌士达炭素有限公司提前支付承兑

汇票款项 3330 万元，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执行，并继续

查封之前的存货，本公司已提交不予执行申请书，目前正在审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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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工商银行广汉支行已将与本公司（借款人）的贷款

合同争议提交德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标的额 8800 万元，案

件编号（2013）德仲字第 179 号，目前尚未确定开庭审理日期，

本公司已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 

9、中国工商银行广汉支行已将与全资子公司四川士达特种

炭材有限公司（借款人）及本公司（保证人）的贷款合同争议提

交德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标的额 10000 万元，案件编号

（2013）德仲字第 180 号，目前尚未确定开庭审理日期，本公司

已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 

10、德阳银行已将与本公司（借款人）的贷款合同争议提交

德阳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标的额 6950 万元，案件编号（2013）

德仲字第 226 号，目前尚未确定开庭审理日期，本公司已提交管

辖权异议申请。 

另，中国工商银行凉山分行已向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

全资子公司德昌士达炭素有限公司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查封房

产、土地使用权、石墨电极半成品及成品，上述查封资产限额

3360 万元。 

二、其它案件进展情况 

1、供应商眉山普瑞赛斯仪器有限公司诉全资子公司眉山士

达新材料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仪器仪表货款 202211.84 元，案件

编号（2014）眉东民初字第 455 号，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开庭审理，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对方因证

据不足，主动向法庭申请撤诉，由对方承担案件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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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东王彬生诉本公司董事长张士公股权转让纠纷，诉讼

金额 400 万元，案件编号（2014）海民初字第 00725 号，北京市

海淀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4 年 3 月 6 日开庭审理，目前张士公已

提交管辖权异议申请。 

3、股东曹乐武诉本公司及董事长张士公投资补偿纠纷，诉

讼金额 494 万元，目前本公司及董事长张士公已对管辖权争议提

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尚在审理中。 

三、本公司应对方案 

本公司出于维护职工利益、股东利益以及债权人利益考虑，

已向相关部门以及金融机构提出尽快启动恢复生产，并请求各贷

款机构能向法院申请延期开庭审理相关案件。 

目前，本公司正着力协调各方达成化解方案并尽快启动恢复

生产，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

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